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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也是今年以來最低，確實還沒有反映出口、生產的不景氣。 

八、但這並非表示我們勞動市場平靜無波。近期有不少關於企業裁員的消息傳出，若干消息雖

被業者發表聲明澄清，但部分卻也真有其事，例如來台五年的知名團購網站 GROUPON（

酷朋）退出台灣市場，結束台灣業務，資遣逾百人。以全球景氣走緩，我國出口表現欠佳

，透過產業關聯的影響，勞動市場遲早會被波及，台灣勞動市場如今雖還未達「山雨欲來

風滿樓」的地步，但卻已有「西風愁起綠波間」的感覺。 

九、我們今年以來的出口、生產表現，的確不如預期，但油價、電價的大幅調降，卻也造福了

民眾，使得實質國民所得毛額（GNI）成長率創下近五年新高。經濟數據好壞參差其間，我

們對景氣的評估需詳實而周延，不應盲目悲觀或樂觀。同樣的，勞動市場失業率仍低是事

實，然關廠失業人數走高、無薪休假人數增加、求供倍數下滑也是事實；勞動市場如今雖

尚未轉向，但似已出現轉向的訊號，毛內閣應提早因應。 

（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中秋連續假期碰上強颱杜鵑來襲，許多人

的收假日，最後在擠火車、擠高鐵或塞在車陣中結束。然颱風每

年都有，放假、交通亂象也非第一次，中央和地方、公民營大眾

運輸業，碰到強烈颱風影響重要節日交通時，不能再各吹各的調

，應即時建立應變平台與聯繫機制，並視特殊狀況給予彈性，否

則民怨還是會起，問題永遠不會解決。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中秋連續假期碰上強颱杜鵑來襲，許多人的收假日，最後在擠火車、擠高鐵或塞在車陣中

結束；颱風打亂中秋交通疏運，海陸空交通一團亂，連要放半天或一天假，決定過程也怨

聲載道，民眾團圓過節的喜悅沒有了，多了對政府應變的不滿。 

二、颱風影響交通不是第一次，中秋節更是三大節慶之一，放假前已經預知有颱風將來襲，僅

管颱風強度、路徑一直在變化，但各部門原本就該提早應變、做好跨部會協調，不是讓疏

運亂象一再重演。 

三、交通部是海陸空交通的主管機關，碰到強烈颱風來襲，又是三天連假，各單位間原本就該

一起會商，討論大眾交通工具一旦停駛可能產生的相互影響，建立更緊密的通報系統。 

四、高鐵一天疏運 13 萬多人次，收假日中午過後又是北上疏運最高峰，台鐵的收假日載運量高

達 74 萬人次，尤其蘇花公路大雨易塌、飛機遇強颱停飛，花東民眾往返西部幾乎只能仰賴

鐵路命脈，雙鐵臨時停駛可能出現的人潮、亂象，早就可以預期。 

五、民眾都能理解，強烈颱風來襲，火車、高鐵和飛機、船班有安全顧慮，安全才是第一要務

；但政府除了要民眾忍耐、體諒，更應在節前作好充足配套計畫，儘量提早公布，提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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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資訊與引導；尤其當交通停擺、眾多民眾回不了上班上課地時，地方政府、大學是否停

班停課，企業能否給員工放假彈性，政府也要提早介入協調。 

（五）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台灣人口急速老化，自 2016 年起 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比例將超越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然對全台灣人而言，

長期照護不應只是社會福利工作者的責任，我們對老人的權益保

障，也不應僅侷限在「濟弱扶傾」的思維，尤其在戰後嬰兒潮人

口逐漸退休後，富裕老人有更多經濟自主權時，適時透過市場化

機制，讓老人們享有差異性的服務選擇，方能對老人社會提供更

完善的照顧水準。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人口急速老化，自 2016 年起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將超越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本院

今年 5 月三讀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希望能為人口老化衍生的照顧問題，建立一套根本法

案，然而此法公布以來，因不同立場讓長照法後續的執行引發各種議論，長照法母法雖然

公告，兩年後應該如何實施，有必要深入研議。早期台灣老人福利法的制定，是由多位社

工領域學者專家及公益團體參與制定，這些專家及公益團體對於老人照顧服務的走向，自

始即界定應朝社會福利價值觀發展，拒絕讓過多市場營利單位跨入。以住宿型養護機構為

例，民國 86 年老人福利法修法時，將原本民間各私立機構納入管理，修法之初，原本為避

免 500 平方公尺以上需要重新申請執照，因此限制每一家私立小型養護機構最高僅能達 49

床，不料美意變惡夢，這項規定反而形成民營養護機構後續發展的緊箍咒。 

二、經過近 20 年的演變，政府對各類型長照機構的要求愈來愈高，評鑑愈來愈嚴格，各機構經

營成本也面臨愈來愈嚴苛的挑戰，但是相對的，各家機構收費標準與來自政府的補助卻沒

有增加。以台北市為例，自民國 85 年到 105 年之間，各類型長照機構數目萎縮為原來的一

半至 110 家左右，當中原因，除了北市房舍租金逐年上漲，每家機構經營成本也漲了兩成

以上。 

三、根據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榮譽理事長賴添福所做的論文指出，全台私立小型養

護機構考量收費標準及人力成本後，最適當的經營規模應以每家 70 床為合理。然則政策既

規定 49 床為上限，業者又如何能夠維繫生存？許多違法超收老人、工作人員證照挪借的傳

聞始終不絕於縷。 

四、歷年來民營養護機構每一次配合法令修改，都必須重新投入資金進行調整，舉例來說，目

前單一養護機構每一張床位須享有 10 平方公尺空間，但長照法上路後，將要求每一張床所

享空間提高到 11 平方公尺，單位面積雖僅增加 1 平方公尺，卻將讓一家 40 床的養護機構

減少一成床位數至 36 床，以台北市每月每床 3 萬元的收費標準，一年將減少了 144 萬元收


